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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部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教 師 工 作 檢 核 表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備考 

清
查
、
個
案
發
現 

一、導師是否於學期初向生教（輔）組提出特定
人員建議？ 

☐有符合特定人員要件之同
學，並提出建議 

☐無符合特定人員要件同學 

特 定 人 員
定 義 請 參
閱第 2 頁 

二、導師於學期間發現學生有藥物濫用之虞，是

否向生教（輔）組長提出特定人員建議？ 

☐有發現，提出建議 

☐無發現 學 生 藥 物
濫 用 可 疑
徵 候 請 參

閱第 5-6 頁 
三、教師於學期間發現學生有藥物濫用之虞，是

否向導師或生教（輔）組長提出特定人員建

議？ 

☐有發現，並提出建議 

☐無發現 

四、是否依實際需要協助生教（輔）組長實施特
定人員尿液篩檢？ 

☐協助尿液篩檢工作，並瞭
解注意事項 

☐未排定協助事項 

尿 液 篩 檢
注 意 事 項
請參閱第 7
頁 

春
暉
小
組
輔
導 

一、個案導師、輔導教師是否參加春暉小組成案
會議與輔導分工？ 

☐已參加成案會議並瞭解輔
導工作內容 

☐未參加 

 

二、春暉小組業務承辦人是否為個案導師、輔導
教師開設輔導管理系統帳號密碼，並通知個

案導師、輔導教師上線作業？ 

☐已開設個案導師、輔導教

師系統帳號密碼，並通知
上線作業 

☐尚未開設個案導師、輔導

教師系統帳號密碼及通知
上線作業 

 

三、個案導師是否登入輔導追縱系統，建立個案
學生基本資料？ 

☐已上線，完成資料建立 

☐尚未建立 

1.導師接獲
春暉小組

業務承辦
人通知後
應立即完
成學生基
本資料建
立。 

2.導師及一
般教育人
員該做些
什麼？請
參 閱 第
3-4 頁 

四、個案導師、輔導教師之輔導作為是否能著眼

於關懷學生生活、交友概況、強化拒毒認知
及戒毒決心？ 

☐均能符合 

☐未符合 

五、個案導師、輔導教師是否每週登入輔導管理

系統填報（或上傳）輔導記錄？ 

☐依規定每週上線填報或上
傳輔導記錄 

☐尚未完成每週上線填報或

上傳 

六、輔導記錄是否陳校長核示？ 
☐已陳核 

☐未陳核 
 

七、個案導師、輔導教師是否完成三個月輔導期

程，並參加個案結案會議或續輔會議？ 

☐已參加 

☐未參加 
 

八、對於輔導成功個案是否持續關懷、追蹤輔導？ 
☐在學中，持續追蹤輔導 

☐已離校，結束輔導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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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  念   篇 

尿液篩檢與輔導藥物濫用學生之法源依據 

一、何謂特定人員？ 

依據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3條第1款規定： 

特定人員：指從事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務，因業務需要經常接觸非法藥物或經行政院認

定為防制毒品氾濫而有實施尿液採驗必要之人。 

二、有哪些學生需接受尿液篩檢，其法律依據為： 

依據行政院「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」、「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

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」， 

以下人員需接受尿液篩檢： 

1. 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（包括自動請求治療者）。 

2.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復學之學生，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。 

3. 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 

4. 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 

三、於學期中經觀察或其他方法認其有濫用藥物之虞者，得先進行尿

液篩檢，若呈現陽性反應者，應簽請校長核定後，納入特定人員

名單。 

包括： 

◎ 經篩檢量表篩檢出有傾向者 

◎ 曾經遭警方查獲進出特定場所者 

◎ 長期缺曠課或無原因缺曠課三日以上者 

◎ 曾深夜逗留不當場所者 

◎ 精神或行為異常有濫用藥物之虞者 

◎ 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，導致行為異常者 

◎ 家庭背景複雜或家族有用藥記錄者 

◎ 同儕反映經導師調查有疑慮者 

四、特定人員、特定學生需接受強制尿液篩檢，其法律依據為： 

★ 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』：為防制藥物氾濫，主管機關對於所屬或監督之特定

人員於必要時，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，受要求之人不得拒絕。 

★ 『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7條』：受檢人拒絕接受尿液採驗時，主管機關得依職

權為必要之措施。但應注意受檢人之名譽及身體。 

★ 『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』：拒絕接受驗尿者，學校得通

知警察機關、學校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校外會）、家長、輔導老師及社

工人員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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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學生有濫用藥物之虞時，可否搜查其書包等私人管領空間，並對

其進行尿液採驗工作。 
★ 『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9條』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學務

處（訓導處）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違禁物品，有合理懷疑，而有進行安全檢

查之必要時，得在第三人陪同下，在校園內檢查學生私人物品（如書包、手提包等）

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。 

六、要求學生家長協助配合對特定學生進行清查輔導，相關法律依據

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條、第4條、第26條及第28條，說明如下： 

★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條：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護、教養之責任。對

於主管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依本法所為之各項措施，應

配合及協助。 

★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條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、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

護人，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，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，對於需要保護、救助、輔導、

治療、早期療育、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，應提供所需服務及

措施。 

★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26條第1款：兒童及少年不得有施用毒品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

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的行為。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

人，應禁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行為。 

★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28條：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，應禁止

兒童及少年出入酒家、特種咖啡茶室、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、色情、

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。 

導師及教育人員該做些什麼？ 

1. 積極關心學生個別狀況，瞭解其生活狀況、課業與行為並適時輔導 

◎ 積極建立師生彼此的信任感，主動與學生聊天，關心其近況；若學生久未到校，可

利用電話、簡訊聯繫，或請同學幫忙聯繫，亦可詢問學生好友瞭解其近況。 

◎ 發現學生行為異常，如嗜睡不醒⋯，主動洽詢專家協助。 

◎ 班級中若有藥物濫用學生，應對全班同學進行輔導。 

2. 積極參與特定人員查察技巧相關研習，正確辨識學生是否有藥物濫用 

◎ 充實藥物濫用防制的相關知能（例如：主動參與藥物濫用防制的相關研習、瀏覽學

校的相關海報、新聞、宣導影片等）。 

◎ 執行學校每日清潔工作時，若發現有疑似用藥之器具，或主動查察學生有異味、異

狀、異樣，懷疑用藥時，應請生教（輔）組長或教官協助處理。 

3. 協助查察特定人員，經常與家長聯繫、溝通與協調，視需要實施個案尿篩作業 

◎ 平日做好家長聯繫工作，一旦班上學生有藥物濫用情形，家長比較願意配合，一同

協助學生。聯繫時機如：學生有正向表現時，聯絡家長，如此不僅可與家長建立良

好關係，家長亦可得知學生在校良好表現。 

◎ 若家長較不願意配合，可抱持著和家長交朋友的心態，給予關心。 

4. 參與春暉小組，提供訓輔人員必要協助與個案相關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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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應告知春暉小組其他成員輔導個案近期生活表現、同儕相處及家中狀況。 

5. 協助藥物濫用學生或坦承曾經使用並請求治療者，成立春暉小組進行專業輔導，通

知家長共同參與，一旦確認學生用藥之後，與家長的溝通建議如下： 

第一步：致電學生家長。 

第二步：詢問學生家長，學生近期在家中狀況及交友情形。 

第三步：告知家長，學生藥物濫用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或學生坦承。 

第四步：告知家長，學校目前已對學生安排那些輔導，並溝通需配合事項。 

第五步：告知家長，學生未來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及學校未來可能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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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  察   篇 

教育人員應具備之能力 

辨識技巧（圖文來源：教育部） 教育人員若能有效觀察學生的異味、異狀、異樣，則

學校若有藥物濫用的學生就能夠儘速被發現。 

 

異味分為以下幾種：  

塑膠味：若學生使用 K 菸，則會有強烈的塑膠味。  

溶劑味道：學生使用強力膠，其呼吸、頭髮、衣服會有溶劑味。  

藥味：學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，其汗液會有明顯的藥味。 

 

 

異狀可分為以下三點來觀察：  

濫用藥物者初期症狀： 

1.眼眶泛黑 

2.瞳孔不正常的放大、縮小 ─ 放大：甲基安非他命、幻覺劑 

 ─ 縮小：海洛因 

3.時常流鼻水、流眼淚、噁心、嘔吐 老是打呵欠沒有精神 長（沉）睡難以叫 

起情緒起伏不定，焦慮不安，猜忌多疑食慾變差體重減輕。 

 

異樣分為以下二點來觀察： 

1. 校內出現疑似濫用藥物的器具 

 

 

 

 

 

器具 
種類 

吸食器 菸 氣球 

 

圖 

像 

 

  
 

毒品 
種類 

安非他命（二級） 
大麻（二級） 

愷他命（三級）
 

笑氣（未列分級管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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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學生常濫用的藥物種類及其施用方式 

名稱 安非他命（冰糖、炮仔） 愷他命（褲子） 

分級 二級 三級 

常 

見 

形 

狀 

 

 

 

 

施 

用 

方 

式 

追龍 拉 k 

施用 

方式 
1.水車法、2.吸食 器、3.追龍 

1.將 愷 他 命 磨 成 粉 末 狀 → 製 

成 K 菸→點燃吸食 

2.直接鼻吸愷他命粉末（拉 K） 

 

名稱 笑氣（一氧化二氮） 搖頭丸 (MDMA、快樂丸) 

分級 未列入分級 二級 

常 

見 

形 

狀 

  

施用 

方式 
將笑氣填充氣球內→用鼻孔緩緩呼出 多為錠劑，採口服方式 

 

3.學生疑似販賣或提供藥物，老師的處理方式： 

對販賣或提供藥物的學生（俗稱藥頭）應密切注意其動向（人、時、地、藥），並向生

教（輔）組長回報，等時機（證據）成熟時，即將採取適當行動。若是藥頭為成年的

學生，直接移送警方；若是藥頭為未成年之學生，以密件函請校外會或教育局協助移

請警方加強查察藥物來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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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流程 

 

尿液採驗注意事項： 

1.同學將尿液檢體排於免洗杯內，尿量約杯子五至八分滿。 

2.學生若無尿意，可提供飲水（每半小時250ml），最多提供3次，提供總水量以750ml

為限。 

3.採尿監督人員由生教（輔）組長指定，男學生由男性老師（職員）、女學生由女性

老師（職員）監督下實施尿液採集作業（請務必尊重學生隱私權）。 

4.採尿人員於採集尿液前，請受檢學生將身上足以夾藏、攙假之物品取出放置在外（保

留個人隨身錢包），並全程監管採集過程，確保程序正常運作。 

5.尿液檢體採集後，採尿人員應立即檢視尿液檢體之溫度、顏色以及是否有浮懸物，

若發現有任何不尋常時，應立即向生教（輔）組長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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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  導   篇 

一、春暉小組之運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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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管理系統簡易操作圖解 

操作
步驟 

操作畫面 說明 

1 

 

登入畫面： 
帳號、密碼由春

暉小組業務承辦
人提供。 

2 

 

通報清單： 
請點擊「姓名」

欄位。 

3 

 

學生概況： 

學生基本資料填
報為「導師」權

限，導師接獲春

暉小組業務承辦
人通知後應立即

完成資料建立。 

4 

 

輔導記錄： 

點擊「新增輔導
記錄」即可進入

新增輔導記錄頁
面，導師、輔導

老師應每週上線

填報或上傳輔導
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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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
步驟 

操作畫面 說明 

5 

 

輔導記錄： 
依各下拉式選單

選擇適當項目，
並於「輔導內容」

欄位鍵入輔導資

料 ， 或 可 點 擊
「Select File」

上傳書面輔導資
料。 

6 

 

輔導記錄列表： 

完成輔導資料填
報後即可看見各

次輔導記錄之列
表，若有需要可

點擊「修改」欄
位之圖像進行修

改。 

 


